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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： 

     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（用于生产乙烯、芳烃类化工

产品的石脑油、燃料油退（免）消费税暂行办法）的公告》（国

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36 号）、《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

于石脑油、燃料油生产乙烯、芳烃类化工产品消费税退税问题的

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29 号）、《国家税务总局

关于成品油生产企业开具增值税发票纳入防伪税控系统汉字防伪

项目管理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79 号）、《国

家税务总局关于成品油经销企业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纳入防伪税控

系统汉字防伪版管理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33

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《石脑油、燃料油退（免）

消费税管理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国家税务总局  

     2014 年 8 月 29 日 

      石脑油、燃料油退（免） 

    消费税管理操作规程（试行） 

     第一条 为了规范石脑油、燃料油退（免）消费税管理工

作，提高石脑油、燃料油退（免）消费税工作质量和效率，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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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税服务水平，制定本规程。 

    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以国产或既以国产又以进口石脑油、燃

料油生产乙烯、芳烃类化工产品企业的消费税退（免）税管理工

作。 

     第三条 本规程所称生产企业是指以原油或其他原料生产加工

石脑油、燃料油的企业；使用企业是指用石脑油、燃料油生产乙

烯、芳烃类化工产品的企业。 

第四条 部门职责 

     （一）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劳务税管理部门负责制定、完善石

脑油、燃料油退（免）消费税政策，发布石脑油、燃料油定点直

供计划； 

     （二）省市国家税务局货物劳务税管理部门负责监督指导下

级税务机关石脑油、燃料油退（免）消费税管理； 

     （三）县区国家税务局负责石脑油、燃料油退（免）消费税

申报资料受理、变更、审核及退税管理，具体职责包括： 

     1.税源管理部门负责石脑油、燃料油退（免）消费税资格备

案及变更、数据采集、审核、归档、退税追踪管理； 

     2.货物劳务税管理部门负责石脑油、燃料油退（免）消费税

复核及退税管理； 

     3.收入核算部门负责石脑油、燃料油消费税退库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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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主管税务机关通过石脑油、燃料油退（免）消费税管理系

统（以下简称退（免）税系统）通过采集生产企业和使用企业退

（免）税相关信息，完成退税审批和追踪管理。各级税务机关通

过退（免）税系统监督本级和下级退（免）税管理情况。 

第六条 使用企业资格备案及备案事项变更的资料包括： 

     （一）《石脑油、燃料油消费税退（免）税资格备案表》； 

     （二）石脑油、燃料油用于生产乙烯、芳烃类化工产品的工

艺设计方案、装置工艺流程以及相关生产设备情况； 

     （三）石脑油、燃料油用于生产乙烯、芳烃类化工产品的物

料平衡图，要求标注每套生产装置的投入产出比例及年处理能力； 

     （四）原料储罐、产成品储罐和产成品仓库的分布图、用途、

储存容量的相关资料； 

     （五）乙烯、芳烃类化工产品生产装置的全部流量计的安装

位置图和计量方法说明，以及原材料密度的测量和计算方法说明； 

     （六）上一年度用石脑油、燃料油生产乙烯、芳烃类化工产

品的分品种的销售明细表； 

     （七）营业执照登记、省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颁发

的危险化学品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、如使用企业处于试生产阶段，

应提供省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试生产备案意见书

原件及复印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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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（八）《石脑油、燃料油消费税退税资格备案表》。 

第七条 文书受理岗对资格备案及备案事项变更资料进行完整性审

核，资料齐全的，向使用企业开具受理通知书，并于 2 个工作日

内将受理资料传递税源管理岗；对资料不齐全的，应告知纳税人

并退还资料。 

第八条 税源管理岗收到资格备案及变更资料后，在退（免）税系

统进行资格备案及备案事项变更的电子信息录入，纸质备案资料

归档。 

第九条 消费税退（免）税申报资料包括： 

（一）生产企业按月报送《生产企业销售含税石脑油、燃料油完

税情况明细表》； 

     （二）使用企业按月报送的申报资料包括： 

1.《使用企业外购石脑油、燃料油凭证明细表》； 

2.《石脑油、燃料油生产、外购、耗用、库存月度统计表》； 

3.《乙烯、芳烃生产装置投入产出流量计统计表》； 

4.《使用企业外购石脑油、燃料油凭证明细表》中“外购含税油

品”项“消费税完税凭证号码”所对应的消费税完税凭证的复印

件； 

5.当期外购石脑油、燃料油取得认证相符的普通版及汉字防伪版

（非 DDZG）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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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进口货物报关单、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、自动进口许可

证等材料复印件。 

     （三）使用企业申请退还消费税的，需报送《用于生产乙烯、

芳烃类化工产品的石脑油、燃料油消费税应退税额计算表》。 

第十条 文书受理岗对消费税退（免）税申报资料进行完整性审核，

并于 2 个工作日内将申报资料传递至税源管理岗。 

第十一条 税源管理岗收到消费税退（免）税申报资料后，将数据

录入或导入退（免）税系统，并开展以下审核工作： 

     （一）生产企业申报资料的审核 

1.完税凭证号码是否符合要求； 

2.《生产企业销售含税石脑油、燃料油完税情况明细表》发票中

石脑油、燃料油数量是否小于或等于完税凭证石脑油、燃料油数

量； 

3.生产企业销售免税石脑油、燃料油数量是否超过定点直供计划

规定的数量。 

     （二）使用企业申报资料的审核 

     1.《石脑油、燃料油生产、外购、耗用、库存月度统计表》

中填报的乙烯类、芳烃类产品的本年累计产量占全部产品（本企

业用石脑油、燃料油生产全部产品总量）的比例是否达到 50%. 

     2.《使用企业外购石脑油、燃料油凭证明细表》中“外购免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724


